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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天津膜天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创业板关注函〔2021〕第 251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天津膜天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21 年 6 月 8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签

署〈投资框架协议〉暨公司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》。天津

工业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 “资产经营公司”）持有你公

司控股股东天津膜天膜工程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津膜工程”） 

67.22%股权，拟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对津膜工程投资的方式出让津膜

工程和上市公司实际控制权。共青城航科国惠环保产业投资中心（有

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共青城航科”）作为投资方，和资产经营公司、

津膜工程签署框架协议，拟通过增资等合法方式取得津膜工程不低于

51%的股权，本次投资实施完成后，公司控股股东仍为津膜工程，公

司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共青城航科。依据框架协议，共青城航科同意

提供 2000 万元人民币作为本次增资意向诚意金，如各方在本协议约

定合作期内未就正式增资事项达成一致意见，或各方明确表明不再继

续本次增资事宜的，应返还诚意金和资金占用费。公司同时披露，津

膜工程累计质押公司股份 10,000,000 股，占持有股份数的 15.62%，

占公司总股本的 3.31%，上述股票质押事项有可能造成导致本次交易

无法继续推进。2020 年 4 月 15 日，你公司曾披露筹划控制权变更的

公告，并于 2021 年 4 月 29 日终止。我部对此表示关注，请你公司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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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以股权结构图方式穿透披露共青城航科的主要合伙人，结合

合伙协议等有关安排说明其决策机制和控制权归属，公司披露投资实

施后共青城航科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是否准确，结合合伙协议有关规定

分析说明共青城航科控制权的稳定性以及投资完成后公司控制权的

稳定性，投资人拟采取的维护上市公司控制权稳定的措施； 

2. 结合共青城航科的资金状况和本次交易的预计对价说明本次

投资的可行性，共青城航科进行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，是否存在利用

杠杆资金的情形； 

3. 请结合共青城航科诚意金支付进展、本次框架协议约定的合

作期限、相关审计评估和正式协议的进度安排、津膜工程股权质押的

具体情况和解决措施、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和需满足的条件、

公司前次筹划控制权变更并终止的情况和原因等，分析说明本次交易

的可行性和不确定性风险； 

4. 请你公司说明筹划控制权变更事项的具体过程、参与筹划人

员及在信息保密方面采取的措施，并结合你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

理人员、持股 5%以上股东及其关联方等近一个月内的交易情况，自

查是否存在相关人员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，并请你公司

报备本次交易进程的备忘录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6 月 15 日前将有关说明

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并抄送天津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。同时，

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必须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和《深圳证券交易所

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，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上市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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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董事会全体成员必须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就其保证承担个别和连带的责任。 

 

特此函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6 月 10 日 

 

 

 

    


